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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某某在进口二手钢琴时， 被海关认定低报价格偷逃

税款， 按照 205 万余元的偷逃税额面临七年有期徒刑。

而我们律师介入后发现， 可以为黄某某争取 “优惠税

率”， 减少其涉案的偷逃税额。 最终通过多角度地辨析，

并及时缴纳税款和罚金， 黄某某获得了缓刑的判决。

被控走私二手钢琴逃税
争取“优惠税率”获判缓刑

资料图片

进口钢琴

被控低报价格

今年 4 月的一天， 我们团

队接到一位犯罪嫌疑人家属俞

女士的咨询， 并一起会见了

她。 根据俞女士的介绍我们初

步了解了案情： 俞女士的丈夫

黄某某被海关缉私局指控， 自

2017 年起以低报价格的方式

从香港进口二手钢琴， 涉嫌走

私普通货物罪。

根据俞女士当时了解的情

况， 黄某某涉嫌的偷逃税额有

可能超过 250 万元， 面临十年

有期徒刑。

一个没有稳定收入来源、

独自抚养尚在上小学女儿的母

亲， 根本无法接受丈夫最好的

时光可能要在牢狱中度过十年

的结局。

初步了解案情后我们感

到， 案件中有两个可以进一步

挖掘的辩护方向：

首先， 黄某某作为非专业

人员， 文化程度较低， 进口报

关事宜都是交给报关行处理

的， 改低价格这件事是上游卖

家一步一步手把手教黄某某去

做的； 其次， 进口的这些二手

钢琴原产地并不全是日本， 而

货物的原产地是关系到税额计

核结果是否准确的重要问题。

正式接受委托后， 我们立

刻安排去看守所会见了黄某

某， 进一步了解了案情。

移送起诉

面临七年刑期

会见过后， 我们很快收到

了案件已经移送审查起诉的短

信通知， 随后我们第一时间去

检察院复制了电子卷宗， 发现

存在两大问题：

其一， 另案处理的两名同

案犯的讯问笔录不完整； 其

二， 黄某某在会见时曾向辩护

人强调过， 他之所以涉案是被

上游的卖家手把手教会的， 这

些内容他在海关缉私局讯问的

时候都明确讲了， 但在讯问笔

录中没有相应的记录。

在与我们电话沟通后， 承

办检察官也表示会去要求补充

完整的讯问录音录像。

经过反复四次往返检察

院， 终于将全部案卷材料拿到

手， 但是承办检察官也明确表

示， 海关附卷的计核报告最终

认定黄某某偷逃税额 205 万余

元， 虽然不满 250 万元， 但

205 万元的金额， 没有自首情

节 （黄某某是被抓捕归案的），

没有退缴全部违法所得， 申报

进口的货主单位系个体工商户

没有成立单位犯罪的可能， 根

据相关量刑指导意见， 将以七

年有期徒刑的刑期移送起诉。

反复沟通

争取优惠税率

面对已经形成初步意见的

检察官， 我们撰写了《审查起

诉阶段法律意见书》， 向承办

检察官阐明案件的法律事实和

证据存在问题。

鉴于偷逃税款的数额与定

罪量刑幅度息息相关， 这一阶

段辩护律师主要就计核报告认

定偷逃税额有误阐述了观点。

在向检察院提交的 《审查

起诉阶段法律意见书》 中我们

提出： 一方面， 全案二手钢琴

涉嫌偷逃税额应适用协定关税

税率重新计核， 有关走私货物

涉及原产地问题如何适用税率

计核， 海关总署曾在《海关总

署关税征管司关于对原产地不

明的涉嫌走私违规货物计核偷

逃税款问题的复函》 中明确：

“在办理走私案件时， 海关对

证明案件事实负有举证责任，

如原产地不明且办案部门举证

不能， 则应适用优惠税率计核

偷逃税款。 因此， 对于走私违

规货物， 如原产地不明且办案

部门举证不能， 海关应适用最

惠国税率计核税款； 如果同时

存在最惠国税率和暂定税率

的， 应优先适用暂定税率计核

税款。” 该文件的精神是贯彻

“存疑时有利于当事人” 以及

“举证责任在控方” 原则， 从

而采取“从低适用税率” 的基

本逻辑。 从文义解释和体系解

释角度上看， 上述文件中提到

的“优惠税率” 应包括现行关

税条例中明确的“最惠国税

率” 和“协定税率”。

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原则，

对原产地不明的货物都应选择

适用“优惠税率”， 更何况本

案一百多架二手钢琴， 均是海

关已经清楚系原产于与我国签

订贸易协定的国家和地区的货

物， 更应当适用协定关税。

本案报关人员在向海关报

关时， 曾注明每一台二手钢琴

的原产地 （国）， 同时侦查机

关出具的《计核报告》 中也已

明确在表格中单列“原产地”

说明每一台二手钢琴的原产国

或者地区， 其中除了原产于日

本的钢琴外， 还有大量二手钢

琴原产于印度尼西亚、 捷克、

马来西亚、 韩国等国家， 不仅

如此， 还有多架钢琴原产地

（国 ） 为中国。 因此我们认

为， 在原产地不明的情况下

都可以适用“优惠税率”， 原

产地明确的更应当依法优先

适用协定税率。

另一方面， 涉案全部二手

钢琴在海关的计核报告中， 在

“原产地” 一栏中明确标明了

货物的产地国或者地区， 也能

清楚表明海关是明确知道部分

二手钢琴原产地不是日本， 进

口税率不能一律以适用与日本

的 14%或 10%去认定， 而这部

分非原产于日本的货物占到全

案货物约 14%， 从“存疑时有

利于当事人” 角度， 以协定关

税重新核定税额才能还原法律

事实。

经过反复据理力争， 承办

检察官同意黄某某在缴纳十万

元以上罚金的前提下， 可以签

订 《认罪认罚具结书》， 检察

官据此调低了量刑建议为有期

徒刑四年， 并处罚金。

缴纳罚金

最终获判缓刑

案件移送法院后， 我们与

承办法官进行了联系， 没想到

法官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

“检察院的建议量刑过轻， 考

虑不采纳……”

于是我们在 《审查起诉阶

段法律意见书》 的基础上， 进

一步向承办法官说明为何本案

黄某某涉嫌偷逃税额的认定有

误：

首先， 涉案货物进口原产

地证明书不应当由黄某某提

供。 根据相关规定， 涉案二手

钢琴的原产地证明书材料应当

由出口商、 生厂商或其授权代

表提供， 即由本案另一犯罪嫌

疑人提供， 更不能将他人未能

提供的不利后果由黄某某承

担。

其次， 《海关计核涉嫌走

私的货物、 物品偷逃税款暂行

办法》 中明文规定了货物原产

地的证明责任应该是海关计核

部门。 既然本案 《计核报告》

十分明确地标注了货物原产地，

就表明海关计核部门认可了上述

原产地的准确性。 如果海关计核

部门认可原产地的有效性， 却拒

绝按照协定税率计核应缴税款，

显然是自相矛盾。

历经半个月的时间反复沟

通， 乃至观点的冲撞与交锋， 最

终法官同意了检察院 《起诉书》

中的量刑意见。

接下来， 我们面临一个重大

决策： 开庭时是止步于此， 还是

再努力一把争取更好的结局？ 经

过向黄某某和俞女士阐明利弊

后， 我们选择了后者。

在四年有期徒刑好不容易获

得承办法官认同的前提下， 既要

保住来之不易的成果， 又要争取

更轻的处罚， 我们在庭审中始终

留意辩护的分寸。

在原有观点的基础上， 我们

分别就低报价格型走私犯罪案件

中货主单位可以认定为从犯， 本

案共同犯罪行为人地位问题， 依

据自贸协定提交原产地证明材料

应当是出口商、 生产商或其授权

代表的义务， 个体工商户能否作

为单位犯罪予以认定， 对于此类

行业性问题应当坚持宽严相济的

刑事司法理念等辩护观点进一步

详细说明。

为了争取获得轻判， 黄某某

的家属也始终在努力， 虽然他们

家境并不宽裕， 但还是凑齐并缴

纳了相应的税款和罚金。

最终， 法院认定黄某某构成

走私普通货物罪， 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 缓刑三年， 并处罚金 205

万元。


